市农委 市财政局 市金融局 天津保监局
关于修订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政策性
农业保险条款的通知
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太平洋保险天津分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天津分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5〕25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精神，本着依法合规、公开公正、公平合理；要素完备、通俗易懂、表述严谨；不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条款，不断提高风险保障水平，扩大种养险覆盖面，经研究，结合我市情况，现就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修订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修订范围
    本次保险条款修订包括：水稻、玉米、小麦、棉花、能繁母猪、奶牛、生猪等7个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险种。
2、 主要修订内容
（一）扩展保险责任。种植业保险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增加：旱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草鼠害等保险责任。养殖业保险将原保险责任列明的主要疾病和疫病修改为疾病和疫病，不作具体列明。
（二）保险金额。保险金额在2014年经论证已做调整，现使用条款的保险金额基本上覆盖直接物化成本或饲养成本，此次条款修订不作调整。
（三）免赔设置。取消种植业保险条款中设置每次事故10%的绝对免赔率。充分考虑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设置相对免赔。
（四）农作物生长期间的赔偿标准。将现使用条款中棉花保险在苗期和小麦保险在返青期的每亩最高赔偿标准：每亩保险金额×30%，统一修订为每亩最高赔偿标准为：每亩保险金额×40%。
    （五）增加全部损失标准定义。种植业保险条款中投保农作物损失率在80%（含）以上应视为全部损失。在赔偿处理中做出相关赔偿标准：
1.保险标的损失率在80%以下（不含）时，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
2.保险标的损失率在80%以上（含）时，视为全部损失，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受损面积。
（六）养殖险理赔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挂钩。养殖业保险条款中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七）残余价值和封顶赔付。条款中不得主张对受损的保险标的残余价值的权利。不设置封顶赔付、平均赔付、协议赔付等约定。
（八）养殖险保险数量与可保数量差异。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条款中删除赔偿处理中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数量与可保数量出现差异的条目。
    （九）保险费率。因没有扩展保险责任后的经营盈亏结果及灾害发生频率等相关数据支持，保险费率暂时不作调整。
三家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条款修订工作，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对涉及条款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产品报备工作，并报市农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备案。
市农委                   市财政局
市金融局                 天津保监局
 2015年4月2日

（联系人：市农委农村金融服务处 窦国际；联系电话：882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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